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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（贵州）有限公司

100 万吨/年甲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

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9年 1月 1日期实施）（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要求，《办法》中第五条规定：建设单位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

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，鼓励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

外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。因此，建设单位（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（贵

州）有限公司）按照办法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实施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同时

也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公众及法人的意见。本次公众参与工作的主要形式

包括：网络公示、报纸公示和现场张贴。

一、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包括：

（1）网络公示：

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2月 8日在织金县人民政府网

（http://www.gzzhijin.gov.cn/zwgk/zdlyxx/sthj/202412/t20241218_86370241.html）

进行了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网络公示，详见图 1-1-1。

建设单位于 2025年 2月 21日——2025年 3月 7日在织金县人民政府网

（http://www.gzzhijin.gov.cn/zwgk/zdlyxx/sthj/202502/t20250221_86932254.html）

进行了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网络公示，详见图 1-1-2。

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0月 14日在织金县人民政府网

（https://www.gzzhijin.gov.cn/zwgk/zdlyxx/sthj/202506/t20250626_88190961.html）

进行了报批前公示，详见图 1-1-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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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-1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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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-2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网站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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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-3 公众参与信息报批前公示网站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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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报纸公示

建设单位分别于 2025年 3月 1日和 2025年 3月 3日在毕节日报进行了第二

次报纸公示，详见图 1-2-1。

3月 1日报纸公示 3月 3日报纸公示

3月 1日报纸公示 3月 3日报纸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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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 1日报纸公示 3月 3日报纸公示

图 1-2-1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报纸截图

（3）现场张贴：

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2月 18日进行了第一次公众参与现场张贴公示，详见

图 1-3-1。

建设单位于 2025年 2月 21日进行了第二次公众参与现场张贴公示，详见图

1-3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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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告示栏 磨大村村委会

管委会告示栏 磨大村村委会

图 1-3-1 公众参与信息第一次公示现场张贴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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磨大村公示栏 管委会公示栏

磨大村公示栏 管委会公示栏

群丰村公示栏 群丰村公示栏

图 1-3-2 公众参与信息第二次公示现场张贴图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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